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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验室 

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素质，

发挥实验室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实验室为我院大

学生参与科研、第二课堂创新活动等提供必要条件，促进大学生各类

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特制订本管理规定。 

第二章 使用申请 

第二条 信息工程学院设置专用实验室作为我院学生创新创业实

验室，是学生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进行项目开发的的实验场所，仅供参

加有关学科竞赛、创新计划项目、教师科研项目的我院教师及本科生

使用。 

第三条 申请者由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下简称团队）负责人向

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指导老师、实验室管理人员和院领导批准后方

能使用实验室，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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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四条 本实验室不分节假日，开放时间为每天 7：00 至 22：00。

获准进入本实验室的学生和老师可随时进出。进入实验室的学生必须

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否则将令其退出实验室。 

第五条 实验室坚守诚信为本，实行学生自主管理制度, 第一指

导老师是实验室安全第一责任人。最后离开实验室的同学必须关好实

验室的门窗、切断总电源，锁好门，保证实验室的财产安全，注意防

火、防盗、防触电，严格遵守安全保卫制度，防止事故发生。禁止在

实验室内使用与专业实验无关的电器，若发生事故应立即切断电源，

及时向管理员报告，并保持现场，不得自行处理，待管理员查明原因，

排除故障后，方可继续进行实验。 

第六条 未经允许不准带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室。实验室不得高声

喧哗，禁止吸烟，禁止携带食品饮料入内，使用者每天结束后需打扫

和整理自己的机位，保持实验室整洁。由指导教师制订值班表，学生

轮流值班，主要负责实验室公共卫生和室内物品的整理，按照实验室

管理人员要求定期打扫卫生。 

第七条 学生在创新实验室内只能从事与科技竞赛、创新项目等

相关的活动，严禁在实验室内玩游戏、看电影和网络聊天,自觉遵守

网络道德，文明上网，不浏览反动、不健康信息，不恶意破坏、攻击

网络。如经发现，将进行严肃处理。 

第八条 爱护实验室的设备仪器，凡有损坏设备如计算机、信号

线、电源、桌椅等公用设施者，照价赔偿，若故意损坏者，将对其进



行严肃处理。室内物品未经允许，不准外拿。 

第九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有权对违反实验室制度或违反实验操作

规程者提出批评、警告直至取消其进入实验室的资格。 

第四章 档案管理 

第十条 团队成员在各类大赛和独立实验项目完成后一周内，应

向指导老师提交一份创新计划总结、竞赛总结或论文等报告。指导老

师应做好成果收集和整理。 

第十一条 团队成员每周应完成《信息工程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

团队周活动记录表》并报指导老师批阅。 

第十二条 团队成果、每周活动记录和研讨记录等过程性材料须

及时报指导老师汇总后集中上传至学院 FTP 服务器。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盐城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负责解释,自公

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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